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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产业作为社会消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社

会公共安全的永久产业。为加强国内、国际消防产业领域的

合作交流，推动我国消防产业创新发展和国家平安建设，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

下，决定筹建成立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并于今年

6月5日，中国国际商会专门致函浙江省消防协会 (见附件

),委托浙江省消防协会牵头筹建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

委员会。为扎实做好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各项筹

建工作，根据中国国际商会(见附件1)成立产业委员会的

有关要求，鉴于贵单位在国内消防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今特致函通报介绍有关情况，并诚邀贵单位加入中国国际

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

一、成立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的意义和职责

中国国际商会产业委员会是中国国际商会按国家产业

划分的统一标准和中国贸促会促进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根

重庆消防协会各会员单位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关 于 诚 邀 加 入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消 防 产 业 委 员 会 的 函



据商会会员企业需求而设立的产业领域分支机构，是商会业

务的组成部分和有效延伸。成立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

会，旨在加强国内国际消防产业领域的合作交流，助力推进

传统消防产业升级，为中国消防产业走出国门、为引进国际

消防先进技术提供平台，同时，促进我国消防产业加快市场

战略布局，优化消防产业结构，聚集消防行业头部企业探讨

创新、共谋发展，探索新时代下数字消防产业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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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 一是组织

开展产业内交流与合作。 将消防产业领域内的会员企业组织

起来，开展领域内、跨领域以及跨国别的交流合作。 二是帮

助会员更好地开展经营。 拓展服务消防产业发展空间，增进

企业的相互了解，帮助会员企业更好地在国内、国际市场开

展经营。 三是提升消防产业领域服务水平。 深化国际性消防

产业交流，把消防产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中，推

动消防产业走出去，引进国外消防先进技术，提升我国消防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促进消防行业规范发展。 推动促进

消防行业自律，维护消防产业利益和会员合法权益。 五是打

造中国消防产业品牌。 为消防产业领域走出国门、融入世界

打造和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名片”。

二、 加入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的权益和作用

企业首先加入中国国际商会，成为商会会员，再免费加

入消防产业委员会，可享有中国国际商会赋予会员的所有权

益。

(一)可实现“1+N” 增值服务权益。 申请加入中国国



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除了享受产业委员会消防领域全方

面专业化服务，还可根据企业自身需要，免费申请加入中国

国际商会其他产业委员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专业委

员会、以及商会负责运营的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等，享受中

国国际商会提供的国际交流、行业合作、法律咨询、市场信

息、会展策划、项目招商和业务培训等所有服务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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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拓展企业发展视野和格局。 加入消防产业委员

会的会员都是消防领域或各相关细分领域具有足够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企业单位，大家可聚拢在一起，强强联合、抱团

发展，在交流、合作、碰撞中拓展企业发展视野和格局，谋

求创新、寻找商机，从而实现更好更快更大的发展。

(三)可组团赴国(境)外拓展发展空间。 可采取定期

或不定期的方式，组织会员出访，参加国(境)外会议、论

坛、经贸洽谈、技术交流、商业推介、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等活动，促进会员与中外工商界多渠道、多形式的交流合作。

(四)可加入中国国际商会这个国际化平台。 中国国际

商会会长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担任，其会员结构

主要以央企、国企、全国性金融机构以及知名民营企业和外资

企业构成。消防产业在国民经济序列中属于小众产业，经积

极努力和争取，在中国贸促会主要领导的关心下，同意成立

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使消防企业有机会加入中国

国际商会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三 、加入商会消防产业委员会的程序方法

根据《中国国际商会产业委员会管理办法》要求，产业



委员会在商会批准的业务范围内面向社会发展新会员。申请

成为产业委员会的成员首先须是中国国际商会会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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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章程》和会员管理办法的规定缴纳会费。申

请加入中国国际商会会员， 需具备下列条件：

( 一)拥护商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商会的意愿；

(三)在商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在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

任等方面无不良记录。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包括：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

印件；

3.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

有关管理机关颁发的具有类似作用的证件复印件；

(三)由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审核，报请中国国际商会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四)由中国国际商会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颁发

会员证书。

其中，副会长单位应符合如下条件之一 ：世界500强企

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央企、国企、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

;全国性知名商协会组织、学术机构等。 常务理事单位应符



合如下条件之一：中国500强企业；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央

企、大型国企、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全国性或省级商会

、行业协会；国内知名的学术机构。 理事单位应符合如下条

件之一：有影响力的大中型国有、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业内

优秀的中小企业；地市级以上商协会组织；有一定影响力的

学术机构等。 会员单位应为在本领域、本行业内有较强代表

性、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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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国际商会和参加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

会不需重复交费，交一次商会会费即可，且可以根据会员单

位自身需要加入一个或多个产业委员会。 其中，中国国际商

会年度会费标准为：

(一)会员单位5000元人民币；

(二)理事单位2万元人民币；

(三)常务理事单位5万元人民币；

(四)副会长单位15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国际商会要求，设立产业委员会所涉及的产业

企业在其领域要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其中，主要发起

单位包括中国国际商会理事会成员单位、中国贸促会下属企

事业单位以及相关地方贸促会和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地方和行业商会)。为提升专业性，产业委员会可吸收有关

行业智库、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协助开展工作。

鉴此，诚邀贵企业(单位/机构)本着自愿原则， 以主

要发起人或成员单位身份，加入中国国际商会消防产业委员

会，携手并进，共同努力，把握机遇，共谋发展，大力提升



顺颂商祺

如有意愿加入，请于8月底前予以回复，并填写中国

国际 商 会 入 会 申 请 表 ( 见 附 件 2 ) , 发 至 电 子 邮 箱

：ZFPA119@163.com

消防产业领域创新发展水平，不断拓展服务消防产业发展空

间，积极推动消防产业走出去，并引进消防先进技术，着力

提升我国消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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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国国际商会情况简介

2.中国国际商会入会申请表

中国国际商会综合业务部

2023年6月25日

(联系人：1. 中国国际商会综合部业务主管吴岚，电

话：18618207078;2.浙江省消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文

锐，电话：13958012777；3.重庆消防协会办公室谢俊，电

话：1398354821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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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情况简介

中国国际商会 (CCOIC) 是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由在中国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

全国性商会组织，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

的重要载体，也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商会 (ICC) 工作的国

家商会，在开展与国际商会有关业务时使用国际商会中国国

家委员会 (ICC China) 名称。

中国国际商会实行会员制， 主要职责是促进中外经贸交

流与合作，代表中国工商界向国际组织和中外政府部门反映

利益诉求，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在企业界积极

倡导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国际商会

会员数量已达35.1万家，其中包括绝大多数中央企业、全国

性金融机构以及一大批知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成为

我国会员最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涉外商会组织。

中国国际商会内设办公室、会员发展部、综合业务部、

会展部、双边合作部、多边合作部、贸易促进中心、国际商

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局、党建工作部等办事机构，其中，

产业委员会统筹协调工作由综合业务部负责归口管理。以建

设枢纽型商会组织为目标， 中国国际商会与中国境内外其他

商协会组织开展机制性合作，向会员和其他企业提供国际交

流、行业合作、法律咨询、市场信息、会展策划、项目招商

：



和业务培训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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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会主要业务

(一)接待来访团组，组织出访团组。 接待包括随外国

领导人来访的外国经贸代表团，组织国内相关企业开展研

讨、交流和项目对接；组织包括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中国

企业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安排代表团与国外商协会和有关企

业开展研讨、交流和项目对接；组织会员企业到有关国家与

当地商协会和对口企业开展交流和贸易投资项目对接。

(二)协调政府、受邀参加政企对话会。 围绕会员企业

集中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政策建议，邀请政府相关部门代表

与企业对话，推动政府部门关注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积

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三)统筹运营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 负责中国贸促会

与其他国家商协会组织建立的多边、双边工商合作机制秘书

处日常工作；授权地方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地方商会以及

其他社会组织，承办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联络办公室工作，

统筹、指导机制联络办公室开展中外企业间互访、研讨、信

息交流、项目对接、培训等活动。

(四)组办境内外展会论坛。 承办中国贸促会代表国家

在国外举办的经贸展会论坛，根据市场需求策划举办境外展

会论坛；承办中国贸促会自主举办或与地方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合作举办的境内展会论坛；联合地方政府或行业组织策

划举办境内展会论坛；根据市场需求自主举办境内展会论

坛。



(五)筹划运营世博会中国馆。 受中国贸促会委托承办

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筹备和运营工作：策划世博会国家馆的

设计、施工、运营工作方案，依法遴选设计、施工、运营服

务供应商并监督其完成有关受托任务，招募国内外企业参

与、参加国家馆专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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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调提供国际商事法律服务。根据会员企业需求，

协调有关服务供应商向会员企业优先、优惠提供出证认证、

开具ATA单证册以及法律顾问、商事调解、海事理算、知识

产权注册与保护等方面的商事法律服务。

(七)提供国际商事培训和信息服务。 向会员企业和其

他企业提供国际商事规则与惯例、国别贸易投资环境、境内

自贸试验区和延边及境外经贸合作区营商环境与规则、贸易

摩擦应对、国际商事风险防控及争议解决等方面的培训；为

会员企业提供定制贸易投资信息及配对服务；定向或多向推

送国际商品和服务供求信息。

(八)联系提供仲裁服务。 根据会员企业需求，依法为

会员企业联系有关机构提供经济贸易仲裁、海事仲裁。

(九)开展对外贸易磋商和游说。 组织相关行业开展反

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投资限制和保护措施的对外

经贸游说，参与国际经贸摩擦应对；组织行业磋商，预防和

寻求以非对抗方式消弭国际经贸摩擦。

(十)参与国际商事规则与惯例的制定和修改。 选推中

国企业家代表和专家到国际商会及其专业委员会、专门工作

组和其他国际组织任职，代表中国工商界和有关行业立场和



利益参与、影响、引导国际商事规则与惯例的制定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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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反映企业对国际贸易投资的政策诉求。 研究整

理会员企业和其他企业对国内外贸易投资政策的诉求和对

有关政策措施实施情况的反映，提出有关国际贸易投资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安排的建议。

二、 商会服务内容

1. 国际交流： 通过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组织中外企业

间互访、研讨、信息交流、项目对接、培训等活动，促进中

外经贸合作。

2. 会展组织： 组织会员参加在境内外举办的展览会、博

览会(含世博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3. 行业合作： 通过行业委员会等，组织会员参加境内外

会议、论坛、经贸洽谈、技术交流、商业推介、项目对接、

商务考察等活动。

4. 代言工商： 组织政企对话会等，向境内外政府部门和

国际组织反映会员建议和利益诉求。

5. 规则制定： 组织会员参与国际商会等有关国际组织的

活动，参与制定、推广国际商事规则和惯例。

6. 业务培训： 为企业提供国别贸易投资环境、国际商事

规则与惯例、贸易摩擦应对、国际商事风险防控及争议解决

等方面的培训。

7. 智库研究： 根据企业需求，联合高校、研究机构等发

布调研报告等应用型智库产品，针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解

读。



8. 经贸资讯： 为企业提供国际经贸投资资讯、国内外法

律政策解读、境外预警信息、市场分析报告、定制化信息等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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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品牌宣传： 通过商会新媒体矩阵、媒体网络等，发布

会员风采，提升企业品牌力和影响力。

10. 商机对接： 通过收集中外政府部门、商协会、合作

机构的优质商机和招商项目，为企业提供信息查询、撮合对

接等服务。

11. 法律咨询： 提供涉外商事法律咨询与服务，协助企

业解决涉外法律问题。

12. 经贸磋商： 配合政府间经贸磋商，组织相关行业企

业开展对外贸易磋商和游说，参与国际经贸摩擦应对。

13. 商事认证： 出具商事证明，认证商业单据，签发ATA

单证册，代办领事认证。

14. 调解仲裁： 通过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和调解中心，

为企业协调提供商事调解、经济贸易仲裁、海事仲裁等服务。

15. 知识产权： 协调提供涉外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知

识产权咨询、争议解决等服务。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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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商会入会申请表
(此表复印有效)请填妥并加盖公章后，邮件至：;联系电话：010-86431079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通信地址
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网址

法人代表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行

业

分

类

农、林、牧、渔业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开采辅助活动 □其他采矿业

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房屋建筑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建筑安装业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业 □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铁路运输业
□管道

□道路运输业
□仓储业

水上运输业

□邮政业
□航空运输业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住宿和餐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金融业 □货币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 □保险业 □其他金融业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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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租赁业 □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水利管理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居民服务业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其他服务业

教育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卫生 □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新闻和出版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娱乐业

消防与应急业
□消防与应急救援装备业 □建筑消防设施业

安装业□消防专业设计业□消防技术服务业

培训业 □其他

□数字化消防业□消防工程施工、

消防产品销售、流通业□消防教育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机关 国家机构 □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社会保障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

企业性质

内资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集体□股份合作
□国有联营 □集体联营

□国有与集体联营

国有独资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企业 外商投资(含港澳台)

□其他类型□独资 □合伙□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

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构成及主要所有者

总资产 销售收入(上年) 实现利税(上年) 员工人数

请选择是否愿意成为

□会员单位□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副会长单位

●以上单位经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会费标准：会员单位5000元/年；理事单位20000元/年；常务理事单位50000元/

年；副会长单位150000元/年。

担任商会职务的领导
姓名

单位职务(另：如

担任社会职务，如人

大、政协等，请注明
)

手机 电子邮箱

希望得到中国国际商会哪些

方面服务

□国际交流□行业合作 □市场信息 □代言工商

□会议展览 □法律咨询 □项目招商 □业务培训



目前企业已开拓或有意开拓
的海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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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西欧 □中、东欧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中亚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东 非洲 □大洋洲

企业简介(中文500字以内，英文800词以内，用于中国国际商会对外宣传)

(请同时将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中英文简介、任职人中英文简历及照片电子版发至wulan@ccoic.cn)

声明：本单位申请加入中国国际商会 (CCOIC)。 我单位将遵守组织章程，履行会员义务，并执

行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按照章程做出的决议和决定。

申请单位印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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